新民高級中學社團異動「活動場地」申請單

申請日期：年　　月　　日
	社團名稱
	

	社長姓名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／班級／　　　　　　

	使用時間
	 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）   時  分至  時  分

	申請教室
（場 地）
	

	用途說明
	

	指導老師簽名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社團組長
	

	鑰匙歸還
	　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

	使用說明
	１、社團借用教室需經指導老師名後由「社長」提出申請，經社團組核准後始得更換使用活動場地。

２、所借用之教室鑰匙於使用完畢後「社長」需立即歸還社團組，延滯歸還致教室有損壞者，「社長」須提出說明，且該社團本學期不得再提出借用申請。。

３、借用教室申請用途不得擅自改為其他用途，經發現違規使用者按校規處分，「社長」需提出書面說明，該社團本學期不得再提出借用申請。




